	十二师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案件公示信息

	序号
	企业名称
	案由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依据
	处罚金额
	备注

	1
	新疆新成恺兴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开工建设，已修建了一条混凝土生产线。
	十二师环罚字﹝2021﹞1号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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